
石家庄市商务局  石家庄市财政局 

关于申报 2019 年度市级促进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项目的通知 
 

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石家庄市鼓励企业“走出去”

促进外经贸稳定增长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石政函〔2018〕54 号）文件精神，

现就 2019 年度市级促进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外贸项目申报材料均须胶装成册，胶装顺序如下：（1）封面（注明：项目

名称、企业名称、联系人、手机号）；（2）目录（带页码）；（ 3）如下附表 1；

（4）合同；（5）发票；（6）银行付款凭证；（7）记账凭证；（8）营业执照；（9）

海关登记证书。 

备注： 

1.高新区上交区投资服务局和财政局时间：9月 25 日至 9月 27 日，逾期不

再受理，请不要集中在最后一天。其他区域建议企业自主联系当地商务局。9月

22日下周一可以自主提交到当地商务局，赶早不赶晚。 

2.申报材料一式五份上交，四份交区投资服务局服务贸易处，一份交区财政

局。 

3.上交材料人为材料整理人！ 

4.胶装顺序按红色区域胶装顺序，不按项目申报指南中的材料顺序。 

5.项目征集时间范围：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 

 

报销指南： 

外贸企业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海关登记证书； 

（2）跨境电商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见附表 1）； 

（3）入网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凭证、记账凭证等(复印件)； 

（4）省级跨境电商平台帮助建立的海外官网页面截图、省级跨境电商平

台提供的业务数据报表等。 

 

附件： 

附表 1 

跨境电商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 

  



申请企业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企业负责人  
电话  手机  

跨境电商业务概况 

 

开户费、服务费、营

销费、预存款等费用

明细及总额(须分列) 

 

项目费用  

申请扶持金额 
 

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近三年内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没有

违反有关财经、外贸、安全生产和环保法规违规行为；所有

申报材料均属实，如有违反，由我公司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企业法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2019-9-18 


